
证券代码：

601099

证券简称：太平洋 公告编号：临

2016-02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1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00%到130%。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4,331.98万元。

（二）每股收益：0.171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2015年全年，A股市场交投活跃，市场交易量同比大幅增大，公司各项业

务得到较快的发展，经纪业务收入、信用业务收入、证券投资业务收入和资产

管理业务收入均较上年同期实现了大幅度增长，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也取得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经审计后的2015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3866

证券简称：桃李面包 公告编号：临

2016-002

沈阳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于2015年12月22日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交易于2016年1月6日、1月7日连续

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

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核实，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6年1月6日、1月7日，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情

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

动的重大事宜；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

（二）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涉及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包括但不

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

重大事项。

（三）经公司自查，公司没有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目前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7日

证券代码：

601231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16-001

环旭电子

2015

年

12

月营业收入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简报所载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2015年12月合并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578,153,082.48元， 同比下

降1.79%，2015年1到12月累计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1,323,077,287.23元,较

2014年经审计营业收入人民币15,873,001,002.01元同比增长34.34%。

注：因公司购买环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交易目前尚在台湾地区主管

机关审批过程中，因为尚未完成，以上合并营业收入不包含环隆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的营业收入。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月8日

股票简称：华银电力 股票代码：

600744

编号：临

2016-1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电价调整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近日收到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省电网燃

煤发电上网电价和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的通知》（湘发改价商

〔2016〕1号），自2016年1月1日起，湖南省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价

下调2.49分/千瓦时（含税）。

公司所属各火力发电分(子)公司上网电价(含税)均降低2.49分/

千瓦时。 此次电价调整,预计减少公司2016年度营业收入约32100

万元。

特此公告。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8日

证券代码：

000672

证券简称：上峰水泥 公告编号：

2016-01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浙江

上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峰控股” ）通知，因融资业务需要，上峰控股将其

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24,000,000股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初始交易日为2016年1月6日，购回交易日是2017年1月5日，并于2016年1月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总股本813,619,871股， 上峰控股持有公司股份253,785,07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19%；本次质押股份24,0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46%，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5%；上峰控股累计质押股份共计226,540,000股，占其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89.26%，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84%。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

2016-001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部分董事、高管承诺不减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6

年1月7日收到控股股东商晓波先生、邓烨芳女士、公司董事万胜平先生、商晓

红女士、公司高管汪国胜先生《关于不减持公司股票的告知函》，具体内容公

告如下：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并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公司控股股

东商晓波先生、邓烨芳女士、公司董事万胜平先生、商晓红女士、公司高管汪

国胜先生自愿承诺：自2016年1月8日起的六个月内（至2016年7月7日止）不

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其直接持有或通过资管计划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16-001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回药品注册申请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国家食药监总局” ）发布了《关于154

家企业撤回224个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2015年第287号)，公告显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瑞医药”或“公司” ）撤回盐酸决奈达隆片、昂丹司琼口溶膜、注射

用替莫唑胺、塞来昔布胶囊、阿托伐他汀钙片药品注册申请。 现将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信息

1、药品名称：盐酸决奈达隆片

剂型：片剂

规格：0.4g（以C31H44N205S计）

申请事项：化学药品：3.1类

申报阶段：生产

申请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XHS1300280苏

2、药品名称：昂丹司琼口溶膜

剂型：膜剂

规格：4mg

申请事项：新药申请：化学药品：3.1类

申报阶段：生产

申请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XHS1400093苏

3、药品名称：昂丹司琼口溶膜

剂型：膜剂

规格：8mg

申请事项：化学药品：3.1类

申报阶段：生产

申请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XHS1400094苏

4、药品名称：注射用替莫唑胺

剂型：注射剂

规格：0.1g

申请事项：化学药品：3.3类

申报阶段：生产

申请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XHS1400277苏

5、药品名称：塞来昔布胶囊

剂型：胶囊剂

规格：0.2g

申请事项：化学药品：6类

申报阶段：生产

申请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YHS1390064苏

6、药品名称：阿托伐他汀钙片

剂型：片剂

规格：10mg（以C33H35FN205计）

申请事项：化学药品：6类

申报阶段：生产

申请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YHS1000649苏

二、 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1、盐酸决奈达隆片

2012年11月23日，获得临床试验批件。

2013年10月16日，向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了上市申请并获受理。

该药品主要适用于减少有阵发性或持续性心房颤动（AF）病史的窦性心律患者因心

房颤动住院的风险。 根据国务院 《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

［2015］44号）要求，申请撤回本品生物等效研究内容，重新进行与原研一致性评价研究工

作。

2014年全球市场同类产品销售额约为44418.5万美元，公司自公开渠道未查询到国内

市场同类产品具体销售数据。

截至目前，公司在盐酸决奈达隆片研发项目上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468万元人民

币。

2、昂丹司琼口溶膜

2013年5月29日，获得临床试验批件。

2014年3月7日，向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了上市申请并获受理。

该药品主要适用于预防高致吐性化疗引起的恶心和呕吐。 根据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

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要求，申请撤回本品生物等效研究内

容，重新进行与原研一致性评价研究工作。

2014年全球市场同类产品销售额约为252万美元，公司自公开渠道未查询到国内市场

同类产品具体销售数据。

截至目前，公司在昂丹司琼口溶膜研发项目上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339万元人民

币。

3、注射用替莫唑胺

2014年5月26日，获得临床试验批件。

2014年11月27日，向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了上市申请并获受理。

该药品主要适用于新诊断的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成人患者和难治性间变性星形细胞

瘤成人患者。根据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

号）要求，申请撤回本品生物等效研究内容，重新进行与原研一致性评价研究工作。

2014年全球市场同类产品销售额约为1559.5万美元，公司自公开渠道未查询到国内市

场同类产品具体销售数据。

截至目前，公司在注射用替莫唑胺研发项目上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394万元人民

币。

4、塞来昔布胶囊

2013年8月1日，获得临床试验批件。

2013年10月9日，向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了上市申请并获受理。

该药品主要适用于缓解骨关节炎和成人类风湿关节炎的症状和体征。 根据国务院《关

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要求，申请撤回本品生物

等效研究内容，重新进行与原研一致性评价研究工作。

2014年全球市场同类产品销售额约为342308.6万美元， 国内市场同类产品销售额约

为35753.6万元人民币。

截至目前， 公司在塞来昔布胶囊研发项目上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260万元人民

币。

5、阿托伐他汀钙片

2014年5月18日，获得临床试验批件。

2015年3月23日，向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了上市申请并获受理。

该药品主要适用于原发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 根据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

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要求，申请撤回本品生物等效研究内容，重新进

行与原研一致性评价研究工作。

2014年全球市场同类产品销售额约为229132.1万美元， 国内市场同类产品销售额约

为264313万元人民币。

截至目前，公司在阿托伐他汀钙片研发项目上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238万元人民

币。

三、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撤回盐酸决奈达隆片、昂丹司琼口溶膜、注射用替莫唑胺、塞来昔布胶囊、阿托伐

他汀钙片药品注册申请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生产经营与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7日

证券代码：

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

2016-001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参股投资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恒逸石化或公司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石化有限 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增资前公司全资子公司

恒逸集团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国开行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开发展基金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国开行全资子公司

功能性纤维项目 年产10万吨超细海岛功能性纤维改造项目

一、交易概述

鉴于公司在石化化纤行业龙头地位突出，以及为支持公司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国开发

展基金决定对公司全资子公司石化有限单方增资2,000万元，全部用于功能性纤维项目资

本金。公司、国开发展基金、石化有限三方签署了《投资合同》，《投资合同》约定：本次投资

期限为8年，投资期内，国开发展基金的平均年化投资收益率最高不超过1.2%，公司将于第

7年、第8年回购国开发展基金持有的石化有限股权，每年回购金额为1,000万元；国开发展

基金全权委托国开行代为行使本次增资后的股东权利。

本次增资前， 公司持有石化有限100%股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 公司将持有石化有限

99.58%的股权，国开发展基金将持有石化有限0.42%的股权。

根据《公司章程》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不属于关联交易，亦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方为国开发展基金，国开发展基金是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

公司，注册地位于北京，成立于2015年8月25日，经营范围主要包括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

资管理、咨询。 主要采用建立专项建设基金的方式，用于项目资本金投入、股权投资和参与

地方投融资公司基金。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萧山区衙前；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内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方贤水；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化学纤维，化学原料（不含危险品）的生产、加工与销售，经营进出口业

务。

持股比例：在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入股前，恒逸石化持有石化有限100%的股权；

经营情况：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石化有

限的总资产2,673,794.91万元，总负债1,997,458.85万元，净资产676,336.06万元；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2,806,254.29万元，净利润-38,368.10万元。

截止2015年9月30日，石化有限总资产2,589,403.84万元，总负债1,901,634.27万元，

净资产687,769.57万元；2015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219,945.08万元， 净利润708.98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增资

1、《投资合同》项下各方同意采用经评估机构确认的估值方法对石化有限的投资价值

进行评估后得出的审慎、合理的估值结果作为基准，计算本次增资后国开发展基金应占石

化有限注册资本的比例， 即国开发展基金以人民币现金2,000万元对石化有限进行增资，

其中844万元计入石化有限的注册资本，石化有限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亿元增加至人民币

20.0844亿元，剩余1,156万元计入石化有限的资本公积。 增资前后石化有限注册资本及股

权架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亿元）

实缴出资额

（亿元）

比例

（%）

认缴出资额

（亿元）

实缴出资额

（亿元）

比例

（%）

1 恒逸石化 20 20 100 20 20 99.58

2 国开发展基金 - - - 0.0844 0.0844 0.42

合计 20 20 100 20.0844 20.0844 100

注：增资后的股权比例，最终以《投资合同》项下各方共同认可的评估机构确认的结果

为准。

2、国开发展基金对石化有限的投资期限为自增资款缴付完成日之日起8年（以下简称

“投资期限” ）。 在投资期限内及投资期限到期后，对国开发展基金持有的石化有限股权予

以回购，以实现国开发展基金收回对石化有限的投资本金。

3、恒逸石化与石化有限承诺，在国开发展基金缴付全部增资款后且不晚于合同签订日

期起3个月内，由石化有限委派人员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国开发展基金配合上述

手续的办理。

4、石化有限收到本次增资的投资款项后，确保将本次增资的资金用于石化有限功能性

纤维项目建设。

（二）投后管理

本次增资完成后国开发展基金不向石化有限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股东会

是石化有限最高权力机构。

（三）投资回收

1、项目建设期届满后，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比例和价格回购国开发展基金持有的石

化有限股权，恒逸石化有义务按照国开发展基金要求回购有关股权（每一次回购的股权下

称“标的股权” ）并在合同规定的回购交割日之前及时、足额支付股权回购价款。

2、 恒逸石化在每个回购交割日前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按每次退出的标的股权的

实际投资额为定价基础确定。 回购计划如下：

序号 回购交割日 标的股权转让对价

1 2022年12月 0.1亿元

2 2023年12月 0.1亿元

（四）投资收益

1、在投资期限内，国开发展基金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和时间计算和收取投资收益。 投

资期限内的平均年化投资收益率最高不超过1.2%。

2、国开发展基金每年通过现金分红、回购溢价等方式取得的投资收益应按照1.2%/年

的投资收益率计算的投资收益。 国开发展基金每年的投资收益=国开发展基金实际投资

（即国开发展基金本次增资2000万元＋国开发展基金实际追加投资（如有）－国开发展基

金已收回的投资本金）×投资收益率。 在每个年度内国开发展基金应当获得的投资收益=

该年度的投资收益+以前年度内应得未得的投资收益。 项目建设期内国开发展基金投资收

益未收取的，国开发展基金有权在建设期结束后，于2017年3月20日一次性收取。

（五）履约保障

各方一致同意，为保障石化有限、恒逸石化对国开发展基金投资收益、回购本金的支付

义务，由恒逸集团向国开发展基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六、其他承诺事项

（一）石化有限承诺：

1、在石化有限功能性纤维项目国开发展基金投资业务期内，根据投资协议约定，自第

2—8年按期足额支付投资收益。

2、待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完成后，尽快完成股权变更并在工商部门完成变更登记。

3、同意根据投资协议，在第7年、第8年由恒逸石化回购石化有限股权，每年回购资金

1000万元。

4、在石化有限功能性纤维项目国开发展基金投资业务期内，不得将本项目资产用于非

本项目融资的抵质押。

（二）恒逸石化承诺

1、按投资协议约定，自第7—8年逐年回购石化有限股权，每年回购资金1000万元。

2、若石化有限因经营困难等原因无力全额或部分支付分红款，由恒逸石化负责向国开

发展基金支付不足部分。

（三）恒逸集团承诺

1、在石化有限功能性纤维项目国开发展基金投资业务期内，恒逸集团为国开发展基金

2000万元投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七、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国家专项建设基金是国家促投资、稳增长的重要举措之一，本次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入

股石化有限，为功能性纤维项目提供更为充足的资金保障，有利于推动公司产业转型升级

发展，同时将进一步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公司的财务成本，进而促

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和提高公司整体经济效益具有积极意义。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630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

2016－002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7日披露

了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9）、于2015年7月11日披露了《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调整股份增

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4），为积极响应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

公司大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

（证监发[2015]51号）的文件精神，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切实

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黎仁超先生及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自筹资金合计不低于20,500万元增持公

司股份。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以及公司已披露的增持

计划，黎仁超先生于2015年12月1日、2015年12月2日通过鹏华资产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设立的《鹏华资产鲲鹏9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鲲鹏9号

资管计划” ）合计增持了公司股份8,068,436股；于2015年12月24日通过“鲲

鹏9号资管计划” 增持了公司股份3,563,770股；于2015年12月25日通过“鲲

鹏9号资管计划”增持了公司股份255,625股。

公司于2016年1月7日接到控股股东黎仁超先生的通知，根据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已披露的增持计划， 黎仁超先生于2016

年1月6日、2016年1月7日通过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设立的《鹏华资

产鲲鹏9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鲲鹏9号资管计划” ）增持了公司部分

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员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黎仁超先生。

二、增持目的、增持计划

1、增持目的：基于公司内外部环境的综合分析，对公司产业转型升级及未

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看好公司未来成长空间，看好公司长期投资价值。

2、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3、增持计划：参与本次增持的公司控股股东黎仁超先生及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合计使用资金不低于20,500万元增持公司股份。

三、本次增持情况

1、增持方式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黎仁超先生通过认购鹏华资产管理

（深圳）有限公司成立的鲲鹏9号资管计划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从二级市场买入

的方式增持公司股票。

2、本次增持股份情况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鲲鹏9号资管计划共持有公司股份11,887,831股。

截止到2016年1月7日收盘， 黎仁超先生通过鲲鹏9号资管计划共增持公

司股份3,262,4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4%，成交均价13.8763元/股，增持总

金额45,271,283.45元。

股东

姓名

增持

日期

增持

方式

增持数量

（股）

增持均价

（元/股）

增持金额

（万元）

增持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

例（%）

黎仁超 2016年1月6日

资产管理计

划

3,095,579 13.8845 4298.05 0.42%

黎仁超 2016年1月7日

资产管理计

划

166,900 13.725 229.07 0.02%

合计 3,262,479 4,527.12 0.44%

截至本公告日，黎仁超先生通过“鲲鹏9号资管计划” 已累计增持公司股

份15,150,3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5%，累计增持金额19,913.35万元。

本次增持前，黎仁超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66,869,5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61%，本次增持后，黎仁超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70,131,99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3.05%。

四、后续增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黎仁超先生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按

照公司披露的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调整股份增持计划的公告》增持计划，通过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以及其他合法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五、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及

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

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则制度的要求。

2、参与本次增持的公司控股股东黎仁超先生承诺，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规则制度的要求，在增持股份期间及增持完成后的6个月内不减持其所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及短线交易，不在敏感期买卖公司股票。

3、本次股份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持续关注公司

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有关规

则制度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2016-003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904号文）核准，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158,699,808股，每股发

行价为人民币5.2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06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027,184,130.02元。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15年

12月18日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大信验字 [2015]第

2-00124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的要求，公司及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已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省直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武汉武昌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武昌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省直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湖支行下属武汉中北支行、武汉岳家

嘴支行、武汉梨园支行和武汉徐东支行等五家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

户"）。 公司与联席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联席保荐机构” ）及上述开户银行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

简称“协议” ）。 主要条款如下：

1、公司在开户银行分别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公司与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联席保荐机构作为公司的联席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联席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

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联席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联席保荐机构

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公司授权联席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

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联席保

荐机构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开户银行按月（每月5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联席保荐机构。 开户银行

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 公司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的或该专户总额

的10%的，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联席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联席保荐机构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联席保荐机构更换保荐代

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按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开户银

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8、 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联席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向联席保荐机构通知专户

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联席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

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协议自公司、开户银行、联席保荐机构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

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联席保荐机构督导期结束

之日（2017年12月31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七日

股票代码：

002032

股票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

2016-001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提交审议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1月7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1月6日-2016年1月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1

月7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1月6日下午3:00至2016年1月7日下

午3: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晖路1772号苏泊尔大厦19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独立董事王宝庆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541,685,537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85.591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535,169,8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4.5617%。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计3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为6,515,71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295%。

3、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担任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共计36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2,396,23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388%。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控股股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对公司进行战略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SEB� INTERNATIONALE� S.A.S、 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518,

798,370股回避表决，同意22,882,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782%； 反对5,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2,391,23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9777%； 反对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2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

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关于公司与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商标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表决结果：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55,966,137股回避表决，同意485,71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5,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2,391,234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9.9777%； 反对5,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0.02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八日

股票简称：海马汽车 股票代码：

000572

编号：

2016-1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2

月份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2月份产品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序

号

产 品

生产量 销售量

本月 同比 本年累计 同比 本月 同比 本年累计 同比

1

基本型乘用

车

1386

8

10.58% 96701

-16.

11%

14082 10.16% 96358

-14.

54%

2 MPV 0 - 490

-74.

09%

17 - 337

-84.

73%

3 SUV

1297

7

61.51% 84453 26.40% 12045 39.73% 83983 35.35%

4

交叉型乘用

车

0 - 530

-82.

49%

0 - 768

-80.

11%

合计

2684

5

29.20% 182174 -2.58% 26144 19.05% 181446 0.32%

特此公告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8日

股票简称：海马汽车 股票代码：

000572

编号：

2016-2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海马财务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相关规定， 现将公司控股子公司———海马财务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2015年度主

要财务指标披露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1,631 26,053 21.41%

利润总额 16,976 14,099 2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12 5,837 18.4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654,795 500,005 3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6,734 70,411 -5.22%

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同比下滑主要原因系2015半年度进行利润分

配所致。

公司2015年度报告将于2016年4月2日披露，敬请投资者留意。

特此公告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8日

B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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